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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南京市畜牧兽医站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内设办公室、财务科、防疫科、监测科、评估室和检疫科等6个内设机构。
主要职责为：承担动物重大疫病防控技术的研究推广和防控技术方案的制定工作；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及疫病的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预警、预报工作；承担动物疫病防控的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等工作。
截至2024年底，我站核定编制数38人，实有在编人数31人，聘用人员11人，退休22人。我站固定资产总额18198546.86元。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2024年一般预算拨款收入为13592748.04元，其他收入218.38元。
2024年决算基本支出11257239.91元，项目支出2180663.87元。
（三）部门（单位）绩效目标
单位中长期规划：切实推进各项防控措施的贯彻落实，完成各项既定任务，保障人畜生命健康安全。
单位年度目标：有效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效果监测工作；有效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血吸虫病查治工作。
二、评价结论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单位重视财政资金的支出绩效，在预算、执行、验收、资金支付等流程层层把关，严格按照部门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涉及“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过办公会集体讨论决策。所有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申报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项目实施科室能够加强日常监督。所有专项资金单独核算，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如实反映承担的项目收支情况，项目实施期限完成后请第三方进行财务审计。单位依据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切实做到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未出现截留或挪用等现象。
三、部门履职成效
1、坚定不移抓好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一扎实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制定了《2024年南京市重大动物疫病春秋季集中防疫及夏季集中补免行动方案》和《2024年南京市畜牧行业灭蚊灭蝇灭鼠和清洗消毒行动方案》，印发了《2024年南京市动物疫病免疫技术指南》，全市共免疫牲畜口蹄疫69.85万头次、高致病性禽流感2714.47万羽次、小反刍兽疫6.37万只次,实现了重大动物疫病应免率达100%的工作目标。二及时组织防疫技术培训。3月和10月先后举办了“全市春季动物疫病暨人兽共患病防控技术培训”和“全市人兽共患病等防控及应急处置技术培训”，各区疫控机构业务骨干共213人次参加，邀请了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畜牧总站、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等专家授课。三持续推进“先打后补”工作。全市满足实施条件的畜禽规模场共65家，已全面开展了“先打后补”，其中，完成财政补助资金审核共44家，已补贴到位36家，共计补助资金122.4万元。四严格执行春秋防督查。我市先后印发了春、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调研的通知，成立调研指导组，由市局分管领导任组长，兽医兽药处和市畜牧兽医站主要负责人为组员，分别于5月、11月组织开展了春、秋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调研指导，走访了8个涉农养殖区、26个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和35个畜禽规模场、宠物医院、兽药经营企业、动物防疫检查站以及生猪屠宰场等，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其立行立改。五谨慎做好免疫抗体监测。春秋防期间共采集样品1470份，分别开展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狂犬病等8种动物疫病的免疫抗体监测，对抗体水平未达到标的畜禽场群和犬只所涉及区共下发免疫效果监测不合格告知函12份，要求其补免并监测，目前已处置到位。
2、持续夯实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成果。一切实做好一线防控专项督导。先后出动41人次赴涉农八区开展防疫督导19次，走访15个养殖场户、23个基层防疫机构，编发《致基层兽医工作人员一封信》《2024年南京市汛期动物疫病防控20问》《致畜禽养殖场（户）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1000份，同时做好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第六版）》宣贯工作。二严格开展非洲猪瘟专项监测。全年共监测非洲猪瘟样品9306份（市本级检测1599份，区级自检7707份），非养殖环节共检测4321份，占全部检测量的46.43%，监测范围覆盖规模养殖场（户）、散户、屠宰场、无害化处理中心、农贸市场等环节，场点覆盖率均达100%。三重点推进非洲猪瘟净化场建设。指导高淳区南京红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按要求申报省级非洲猪瘟净化场，并高分通过现场验收，该企业成为全省首家省级非洲猪瘟净化场。
3、统筹推进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一做好“两病”监测。开展布病、结核病常规监测，全市共监测布病29720头份、结核病4378头份，结果均为阴性；开展4次应急监测，共检测布病2410头份。二推进血吸虫病消除进程。印发了《关于做好2024年全市家畜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全市共监测家畜982头次、监测野粪123份，结果均为阴性，家畜预防性服药1773头次，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指导栖霞区顺利通过省级血防消除评估（苏疾控〔2024〕11号）。三提升狂犬病防控成效。目前我市共设立255个犬类免疫点，其中信息化免疫点217个，涉农街镇免疫点已全覆盖；两次指导区级开展犬防进社区科普宣传活动，累计发放资料700余份，接种狂犬病疫苗327条犬只；全年共采集并检测犬血501份，免疫抗体合格率为82.53%；对未经免疫或已超期免疫的犬只补免了9.35万条（只）。四是强化禽流感等疾病防控。深入中山陵音乐台开展“提高全民公共卫生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活动，现场进行疾病防控技术指导，发放了防疫物资及宣传资料；开展国家公祭日放飞信鸽禽流感采样监测，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H7N9检测共计1494份。
4、严格规范动物检疫工作。一加强检疫出证核查。产地检疫方面，全年我市共出具产地检疫证明18053张，共核查产地检疫出证8506张，发现不规范出证问题3起，涉及检疫证明9张，发现不规范检疫照片21张，均已责成相关区整改到位。屠宰检疫方面，全市共出具屠宰检疫证明408146张，共核查畜禽屠宰企业入场检疫证明7628张，其中生猪入场证明5397张、牛入场证明281张、鸡入场证明3081张。二做好检疫业务指导。每月制作月度检疫工作提示单发放至各区，督促官方兽医按时间节点开展检疫工作。前往各区开展产地检疫业务指导26次、屠宰检疫业务指导18次，通过查阅台账、座谈交流、暗访检查等方式掌握基层检疫工作开展情况，对发现的8处检疫问题列出工作清单，并跟踪各区整改到位。三推进“苏牧通”检疫系统应用到位。根据部、省工作部署，我市10月11日率先在全省全面使用“苏牧通”检疫系统出具跨省动物检疫证明，并于11月1日全面使用系统出具动物证和产品证，共出具跨省动物检疫电子证546张，省内动物检疫电子证2447张，节本增效成效显著；依托系统，引导管理相对人通过“宠运通”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实名检疫申报，让检疫工作更便民、程序更简洁。
5、着力提升兽医队伍建设。一强化官方兽医管理。按照省厅有关通知要求，完成官方兽医持证上岗专项行动。严格官方兽医证件管理，我市官方兽医共165人，均按照“谁任命、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完成全部官方兽医证的登记和发放工作，全市检疫申报点实现信息公示上墙，接受社会监督；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本年度官方兽医参训率100%，考试合格率100%；组织了官方兽医知识竞赛市级选拔赛，推选了3名选手参加省级知识竞赛，2人获得个人三等奖。二组织业务技能提升培训。8月19-23日举办了“全市2024年动物疫病防治员业务技能提升培训”，重点培训了《动物疫病防治员》高级技能专业理论及猪瘟疫苗免疫注射、鸡翅静脉采血等五项操作技能。三承办布鲁氏菌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省、市、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疫控机构等单位共128人参加，演练全过程程序严谨，处置规范，充分展现了南京市在应对突发布鲁氏菌病疫情时高效协同与快速响应的能力。四做好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对五大区实验室人员开展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和检测能力培训，5个区级兽医实验室省级比对结果全部正确，连续5年取得佳绩；我中心实验室首次参加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会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2024年度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并顺利通过，所有比对项目结果全部正确。
6、重点强化兽医实验室建设。一组织全市兽医实验室管理与生物安全培训。对六合、浦口、江宁、溧水和高淳等五区的畜牧兽医站（畜牧水产站）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及检测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切实加强生物安全管理能力，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二做好兽医系统实验室评估工作。年初，我中心实验室顺利通过江苏省兽医系统实验室评估专家组的现场评估，指导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江宁区畜牧兽医站实验室开展评估验收工作。三做好实验室生物安全专项抽查工作。开展全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检查迎查工作，协助省级完成南京市六合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南京江宁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实验室、南京农业大学动物传染病实验室、南京农业大学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猪链球菌病参考实验室5个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检查工作。四成功申报国家动物疫情测报站。中心实验室在申报成功的同时，还协助浦口区畜牧水产站以及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诊断检测中心、应节（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3家动物疫病监测点完成测报站申报工作。
7、不断提高宣传和技术服务质量。一强化工作宣传力度。全年在中国兽医发布、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官网、省农技耘等多个媒体播发宣传信息46篇次，为推动我市动物防疫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二加强犬猫报检工作宣贯。印制“不做‘留守儿童’狗狗猫咪也能陪同出行啦”宣传手册2万份发放至全市报检点和犬类免疫点，进一步提升市民主动报检意识。三提升技术服务效能。全年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21次，其中开展疫病诊断检测5次，覆盖蛋鸡100多万羽，生猪5万头，为养殖场（户）挽回巨大经济损失。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工作体系和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技术模式和设施装备有待进一步加强完善。
5、 有关建议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改善动物防疫工作条件。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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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参考）
	指标说明
	评分依据
	扣分原因
	自评得分

	A单位决策（15分）
	A1决策机制（5分）
	A11决策制度的规范性
	“规范”衡量流程执行
	决策制度有相关的流程图
	
	2

	
	
	A12决策流程的科学性
	“科学”衡量流程的设计
	流程设计科学合理
	
	2

	
	
	A13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
	监督制衡机制的设置与运行
	监督制衡机制设置有效且正常运行
	
	1

	
	A2中长期规划（3分）
	A21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
	具体明确可执行
	
	2

	
	
	A22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与单位职能、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密切相关
	部门职能相匹配
	
	1

	
	A3年度工作计划（3分）
	A31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可行
	评价年度工作计划是否明确可执行
	
	2

	
	
	A32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与部门职能密切相关
	评价其与部门职能相匹配
	
	1

	
	A4部门预算编制（4分）
	A41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科学”衡量制度设计，“规范”衡量流程执行
	检查相关的预算制度文件
	
	2

	
	
	A42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
	工作任务分解表
	
	2

	B单位管理（20分）
	B1预算执行（4分）
	B11部门预算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1

	
	
	B12专项资金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1

	
	
	B13“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使用超支扣分，若不超支则不扣分
	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1

	
	
	B14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行公开，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完成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
	
	1

	
	B2收支管理（2分）
	B21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建立健全
	
	1

	
	
	B22收支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3资产管理（2分）
	B3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1

	
	
	B32资产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是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4政府采购管理（2分）
	B4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1

	
	
	B42政府采购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是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5建设项目管理（适用）（2分）
	B51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此项指标根据各个单位具体职能选择是否适用
	如不适用得满分
	
	1

	
	
	B52建设项目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如不适用得满分
	
	1

	
	B6内部控制管理（4分）
	B61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的成立、内控制度设计、手册编制等
	是否成立内控领导小组、工作小组，是否有内部控制制度落实在手册等文本上
	
	2

	
	
	B62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内部控制执行并一贯执行
	通过重新执行程序评价内控是否有效
	
	1

	
	
	B63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内部控制监督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
	是否有单位内部内控评价报告
	
	1

	
	B7预算绩效管理（4分）
	B71组织管理情况
	主要包含制度建设、职能配置、分行业的指标体系
	是否有制度建设，与职能配置情况，指标体系构成
	
	2

	
	
	B72工作开展情况
	包含事前评估、目标管理、跟踪评价、自评价和整改落实
	考察政策（项目）是否有5个报告
	
	1

	
	
	B73绩效信息公开
	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限在“双平台”进行公开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完成相关数据的提供
	
	1

	C单位履职(可选方式1：重点工作完成情况)（30分）
	C1重点工作数量完成率（10分）
	不设三级指标
	　与年初计划相比较
	检查数量完成情况
	
	10

	
	C2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10分）
	不设三级指标
	　与年初自定的绩效目标相比较
	检查质量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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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重点工作完成及时率（10分）
	不设三级指标
	　参照财政部门及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检查比如资金的使用，审计报告、验收报告等完成情况
	少数项目验收报告出具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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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经济效益（8分）
	不设三级指标
	　经济活动中取得的收益性成果
	计算经济性成果
	公益性单位不涉及经济收益，故未充分考虑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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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社会效益（8分）
	不设三级指标
	　经济效益之外的对社会有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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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生态效益（8分）
	不设三级指标
	　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高效循环
	评价生态平衡及系统循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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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满意度（6分）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服务对象（可选）、管理对象（可选）、间接受益对象（可选）等
	涉及检查服务对象、管理对象、间接受益对象评价表；未涉及可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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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可持续发展能力（5分）
	E1信息化建设情况（5分）
	　不设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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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或进行穿行测试
	信息化仅在部分业务活动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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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人力资源建设情况（可选）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激励措施等
	适用检查是否有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及激励措施方面形成的文件；不适用可得满分
	
	　0

	
	E3部门创新情况（可选）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
	部门（单位）需提供创新案例被官方媒体报道的佐证材料
	
	0

	F加减分项（≤5分）
	F1加分项
	　不设三级指标
	部门（单位）受到国务院、省级、市级嘉奖
	受到国务院嘉奖加3分，受到省级嘉奖加2分，得到市级考核一等奖加1分，得到市级考核二等奖加0.5分；同一项工作不累计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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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单位）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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